
附件 2：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之 3D 打印、VR 应用技

术实训基地管理办法

为了使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管理工作的统一、科学化、

规范化，充分调动本地区或本行业人才培训和评价工作积极性，建立

完善的培训工作程序，保证证书核发质量，促进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

培养工程培训工种的健康有序发展。

实训基地是具体实施培训的执行机构，接受中国电子商会以及上

级主管机构的管理、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原则上相同的项目在一个

地区只设立一个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合理布局，择优定点。

一、建立原则及审批程序

1.建立原则

（1）凡符合《中国电子商会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业务管

理办法》条件的，其技术技能培训水平能够达到人才培养工程的标准。

（2）凡依法注册的合法单位，经营范围中须含有培训资质，且具

备建立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的技术技能培训条件的大中型企

业、院校及有关单位等培训实体。

2.审批程序

按中国电子商会人才培养工程的管理要求，向项目中心申请中国

电子商会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实训基地（以下简称实训基地）。

“项目中心”对申办的实训基地先进行资格审查，报“商会”复核后

审批。



二、申请条件

1.实训基地的管理

（1）人员配置

①基地负责人：专职 1人 ，由承建单位派人担任，中级以上职

称，有一定的培训、考核经验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熟悉电子信息

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的技术技能培训有关政策法规。

②管理人员：1 人，由实训基地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确定。

③师资认证人员：每个项目不少于 3 人，从事 3D打印,VR 应用技

术等课程培训教学工作的相关人员。

2.场地、设备、检测仪器配置要求

（1）实训场地

①理论考试场地：有培训、考试的标准教室。

②实操考试场地：有满足本实训基地项目范围内所需的场地以及

实操考试设备配置要求。

（2）有固定的日常办公场地、相关的设备。

①有固定的专用办公用房.

②具备能满足录入和传输考生信息的计算机及打印机等设备。

③具备承担考试期间保卫、医疗等服务工作的条件；

④具有完善的安全保密和应急管理等制度

3.建立完善实训管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岗位职责，制定培

训的工作计划。

4.技术技能培训的费用



（1）申报技术技能培训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规定交纳认证费用。

技术技能培训费用支付项目包括：组织技术技能培训的场地、工具、

培训、命题、阅卷、考评、考务、发证及原材料、能源消耗，设备折

旧等费用。

（2）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所需费用列支渠道和收费标准，实训基地

的培训收费要符合国家及地方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实训基地

所在省、市劳动局、财政局、物价局有关的技能培训的收费标准确定，

并须将收费标准和依据报送项目中心备案。

（3）实训基地对技术技能培训的费用收支情况要单独建帐。

（4）实训基地由“商会”综合管理，并在“商会”指导下开展业

务工作。

三、工作职责：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相关工作的

方针政策及规定。

2.积极参与行业活动和各类技能竞赛活动，以及其他人才评价工

作如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师资培训班等活动。

3.具体实施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技能培训工作，协调培

训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有关事务。

4.负责考试培训成绩的汇总上报和信息统计工作，建立和管理电

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培训过程的档案，组织本实训基地相关的

技术人员参加考评人员的培训。

5.完成商会以及上级单位交办的相关工作。



四、监督与管理

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实训基地，在开展培训的过程中，

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商会的管理办法，自觉维护中国电子商

会电子信息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的声誉。对实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

实行退出机制，凡有以下问题之一退出

4.1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者

4.2 违反商会管理规定行为者

4.3 在培训工作中出现重大工作失误，发生责任事故者

4.4 在宣传收费、教学、考试等工作中，欺上瞒下，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者

4.5 完不成培训工作任务者

五、年审审核

1.“项目中心”及各实训基地所在单位的业务主管部门，对实训

基地的工作应进行经常监督、检查、指导，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实训基

地，经教育在限期内仍不改正的，中国电子商会有权吊销其培训许可

资质，收回其实训基地铜牌及授权书。

2.实训基地实行年检制度。年检的主要内容是：实训基地年度工

作计划的执行情况；场地、设备、检测手段、机构人员配置等是否符

合培训标准；规章制度是否健全；执行考核标准是否严格；考核是否

公正；考核资料档案是否完整；培训收费是否合理；社会及考生对培

训基地工作的反映等。成绩显著的要给予表扬奖励，对评估不合格的

或群众意见大的限期整顿改进或予以撤销。


